
条款�1�7过渡期内的保护措施
1.�本条款所指的保护措施可针对在地区内贸易且来自某成员国领土的商品实施：�(a)�仅在无法
找到其他解决方案时作为最后手段；以及�(b)�仅在过渡期内实施，过渡期是指对于此类商品，
任何

e在本条款之外实施的以下措施仍将在任一成员国有效：�(i)�本协定第�4�条定义的关税；�(ii)�
本协定第�5�条定义的数量性进口限制或关税配额；�(iii)�本协定附件�D�中列出的基于绩效的
出口激励措施；或�(iv)�阻碍成员国之间公平发展贸易机会的稳定或支持措施。

2.�如果某成员国认为，在本协定生效后来自另一成员国领土的商品：

(a)�正在以如此增加的数量和条件进口，以致造成或构成迫在眉睫且可证明的威胁，对生产同
类商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物质损害；和
(b)�这样增加的进口是由于：
(i)�根据本协定第4条采取的放宽关税的政府措施或根据本协定第5条采取的数量性进口限制或
关税配额；或
(ii)�影响该地区贸易的其他政府措施，例如，由于出口成员国的领土内采取稳定或支持措施而
鼓励出口，或成员国之间稳定或支持措施的差异。

3.�如果任何成员国根据本条第2款请求磋商，成员国应立即磋商，以寻求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将避免根据本条应用保护措施。如果成员国未能迅速达成解决方案，则正在进口商品的
成员国应将此事提交行业咨询机构进行调查、报告并提出适当行动的建议，该建议应与本条第
4款和第6款一致。

4.�成员国应当应商品正在被进口的成员国的书面请求进行磋商，如果其行业咨询机构有：
(a)�为来自其他成员国的证据提交提供了机会；和
(b)�报告称，在本协定之运作下，从另一成员国领土进口的商品数量增加，导致在全行业范围
内造成了严重物质损害，或在本文第2(b)款中列出的某种或多种情况下存在迫在眉睫且可证明
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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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求本文第4款所述磋商的成员国，如果：(a)�已根据本文第4款获得磋商的机会；则可采取
其认为最适当的保护措施；

(b)�成员国在收到本条第三段所述磋商请求之日起90天内未能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案。

6.�尽可能地，应寻求不限制贸易的保护措施。然而，尽管本协定第4条、第5条和第8条的规
定，如需采取限制贸易的保护措施，则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这些措施应是允许贸易在符合问题改善的前提下继续进行的最低必要措施；以及�(b)�如涉及
数量性进口限制或关税配额，则仅在极端情况下且其他保护措施不足以改善问题时方可适用，
并且不得被视为延长本协定第5条第14段所述消除数量性进口限制或关税配额期限的手段。

7.�如对本条第二段(b)(i)所述情况适用本协定第4条所述关税的征收、提高、加强或延缓取消，或
本协定第5条所述数量性进口限制或关税配额，则采取这些措施的成员国有：

(a)�适用这些措施，其期限不得超过自适用这些措施之日起两年；
(b)�在已适用的保护措施指定的期限届满时，将关税和数量性进口限制或关税配额的相同水平
或强度设定为保护措施适用日前立即对商品适用的水平；和

(c)�此后根据第4条或本协定第5条第3至7款的规定恢复贸易自由化，并应尽可能加速此类自由
化。

8.�如果一个成员国已根据本协定第2条(b)(i)款所述情况适用保护措施，则另一成员国可针对同
一行业采取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以实现公平竞争条件。此类措施的有效期限不得超过保护措
施本身。

9.�当根据本条第2(b)(ii)款所述情况采取保护措施时，实施该措施的成员国应当：�(a)�仅在导
致严重物质损害或明显威胁的条件持续存在期间采取这些措施；以及�(b)�在这些措施适用期
间，每年与其他成员国审查继续采取此类措施的必要性。



10.�根据本条由成员国对来自其他成员国领土的商品采取的措施，不得比在通常和正常的贸易
过程中对来自第三国的同类商品进口适用的同类性质措施更为限制。

11.�在本协定适用于任何商品的情况下，若因本协定之运作而对该商品造成严重物质损害或出
现明显威胁，且该威胁发生于适用于该商品之过渡期之后，成员国应根据本协定第22条第2款
的规定，应任何一方之书面请求迅速磋商，共同确定是否采取补救措施。

第1�8条�免
责条款
但若此类措施未用作任意或不正当歧视的手段或伪装的贸易限制手段，本协定任何规定均不得
妨碍任何成员国采取必要措施：
(a)�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b)�保护公共道德，防止混乱或犯罪；(c)�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
生命或健康，包括保护土著或濒危动物或植物生命；(d)�保护知识产权或工业产权，或防止不
公平、欺骗性或

r误导性行为；(e)�保护具有艺术、历史、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或地质学价值的国家珍宝；
(f)�防止或缓解食品或其他必需品的严重短缺；(g)�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h)�履行国际商品协
定的义务；(i)�确保遵守与海关执法、逃税和外汇管制有关的法律和法规；(j)�规范黄金或白银
的进口或出口；(k)�应用标准或商品分类、分级或营销的法规；或(l)�与囚犯劳动产品有关。

Article�1�9
早期协定的终止
在本文协定生效的前一天仍然有效的以下协定，应于本文协定生效之日终止：

(a)�澳大利亚联邦与新西兰自治领之间的贸易协定，日期为1933年9月5日，并经修订；ii2

(b)�1952年9月30日在堪培拉进行的换文，构成新西兰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之间的协定，修订
新西兰自治领与澳大利亚联邦之间1933年9月5日签订的贸易协定的第X条；


